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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任心得報告上任心得報告
第12屆第三區（桃竹苗）業務發展委員會第12屆第三區（桃竹苗）業務發展委員會

主任委員 謝旻言

2
022年1月26日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

業公會第十二屆理事長誕生了，由我們

眾望所歸的張理事長 文信當選，恭喜張理

事長！於此同時筆者也正式接任第十二屆第

三區（桃園、新竹、苗栗）地區業務發展委

員會主任委員一職，在此感謝第十一屆唐主

任委員 義忠、第九屆謝理事長 聖言，以及

各位長官和第三區所有委員們的推舉，更感

謝張理事長的聘任。

本公司前身「苗栗電話電器材料工程有限

公司」是由家父謝滿德先生所創立，亦是電

信公會創始會員之一，家父曾擔任過公會第

二屆到第四屆理事及常務理事等職務；而後

由筆者承接經營，因緣際會，經業界前輩引

薦加入第八屆第三區業務發展委員會至今─

於第八屆擔任委員、第九屆擔任副主任委員

、第十屆由本區長官及顧問推舉參選理事，

筆者有幸的獲選理事，接著進入第十一屆擔

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。

猶記剛加入地區業務發展委員會時，對於

會務推動及相關作業不甚熟稔，但是經過長

官及委員會的前輩們指導與提攜，透過學習

團體服務的經驗中，更強化了信念：主任委

員是推動公會地區發展的力量！也是對自我

挑戰與學習成長的歷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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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秉持總會理念及方針經營委員會，首要

任務如下：

1.  負責連繫爭取轄區內同業入會，發展公會

組織。

2.  協助完成轄區內會員會費收繳工作。

3.  會員權益之爭取與建議。

4. 會員服務工作之研究、策劃、執行。

5. 轄區內同業間相關問題之協調、處理。

6.  理事會及理事長交辦案件或會員反映建

議案。

筆者在地方底層經營許久，發現有部分同

行為了生存不擇手段削價競爭，沒了利潤也

只能從品質及售後服務偷工減料，最後也失

去了誠信，或許這是無法避免的惡習，但是

相信加入公會的都是很優質的同業先進，大

家可以在互助、互惠、互相的認知下去接案

，在有利潤又不失品質的情況下交付消費者

，創造雙贏。

最後祝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務昌隆

，謝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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